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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概述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滋宜化”）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申请的共

计 8,000.00 万元项目贷款，按照公司出资比例 49%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92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余 51%比例的担保由松滋宜化的控股股东提供。本议

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截至目前，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松滋宜化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胡照顺先生在松滋宜化担

任董事职务，故松滋宜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担保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87585488389K 

法定代表人：严东宁 

注册资本：78431.3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9日 

经营期限：长期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松滋市乐乡街道全心村（临港工业园通港大道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销售；肥料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

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股权结构：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持有松滋宜化51%的股权，公司持有松

滋宜化49%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宜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274,764.07 225,952.04 

负债总额 95,943.17 59,404.17 

  其中：流动负债 88,202.75 56,951.78 

        银行贷款总额 14,005.61 12,309.57 

净资产 178,820.90 166,547.87 

或有事项 0.00 0.00 

  其中：对外担保 0.00 0.00 

        抵押 0.00 0.00 

        诉讼与仲裁 0.00 0.00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0,983.67 147,954.86 

利润总额 18,090.63 20,462.68 

净利润 13,930.15 17,964.01 

    经查询，松滋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松滋宜化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评级为

A、在浦发银行的评级为BBB、在中国银行的评级为A、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评级为



A。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为松滋宜化向金融机构申请的共计

8,000.00万元项目贷款，按照出资比例49%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92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余51%比例的担保由松滋宜化的控股股东提供。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后，公司将与有关金融机构依法签订

正式担保协议，公司将根据生效的担保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具体的保证

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以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正式担保协议的约定为

准，公司将会后续披露正式担保协议的签署情况。 

四、本次担保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为松滋宜化提供担保，主要原因为公司作为松滋宜化参股方，需

与松滋宜化控股股东按股权比例分别对松滋宜化在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性贷款承

担担保责任，松滋宜化控股股东按51%的比例为松滋宜化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需按49%比例提供担保。松滋宜化目前信用良好，不存在逾期或不能偿还

借款的风险，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对松滋宜化提供担保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53,920.00万元。

截止目前，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62,596.71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23%，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的担保总余额8,911.68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6%。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的担保情形等。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松滋宜化提供担保，主要原因为公司作为松滋宜化参股方，需

与松滋宜化控股股东按股权比例分别对松滋宜化在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性贷款承

担担保责任，松滋宜化控股股东按51%的比例为松滋宜化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需按49%比例提供担保。松滋宜化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偿债能

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董



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本次为松滋宜化提供担保，主要原因为公司作为松滋宜化参股方，需

与松滋宜化控股股东按股权比例分别对松滋宜化在金融机构进行经营性贷款承

担担保责任，松滋宜化控股股东按51%的比例为松滋宜化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需按49%比例提供担保。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胡照顺先生在松滋宜化担任

董事职务，故松滋宜化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该担保事项

并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独立董事签字的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